臺灣警察專學校教學異常預警單

班期               隊別           教授班            

	課程名稱
	

	授課教師
	

	教學異常情形
(請勾選)
	□ 上課無故遲到、早退。

□ 調補課頻繁。

□ 不當販售、推銷書籍、物品。

□ 合班上課。

□ 經常請他人代課。
	□ 未使用校發教材。
□ 教學方法不當。
□ 未按進度授課。
□ 教學內容偏離主題。
□ 其他。(                    )

	
	前列各項事實具體陳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填表人

(班代表)
	
	填表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各科或
業務單位
處理情形

	

	
	承
辦
人
	
	單位
主管
	

	核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示

	備註：

1. 本表由各教授班代表填寫，有關授課教師(官)教學授課進度、教學內容、教學方法、教材使用、班級經營及教學活動、調補課、代課情形及其他相關事項等異常情形。
2. 本表填具後送各有關業務單位(學科：教務處、術科：訓導處)彙整處理後陳核並影送教務處存參。
3. 本表電子檔下載處：http://www.tpa.edu.tw/行政單位/教務處/表單下載/課務組表單。

4. 教學異常情形反映連絡電話：課務組 22300562  電子信箱：tpa210@cc.tpa.edu.tw


附件八








